延攬海外資深專業人才短期返國服務作業辦法
民國94年9月26日國科會同意備查
民國95年4月27日國科會同意修正

第1條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延攬海外科技人才專案擴增駐點攬才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積極主動延攬並補助海外資深專業人才短期返國提供國內產、官、學界諮詢服務，以協助提升國內研發及管理能量，特訂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訂之各項作業由國科會專案補助本院成立專案辦公室據以執行。

第3條 返國人才須自行安排返國工作單位、工作內容及職位，專案辦公室僅提供人才媒合服務之協助。
第4條 由專案辦公室積極主動延攬海外資深專業人才返國服務，優先延攬之重點領域包括：1.基礎科學、2.生醫科技、3.影像顯示、4.數位內容、5.資通科技、6.半導體、7.能源科技、8.環境、海洋與天然災害、9.奈米與尖端材料科技、10.重點服務業、11.國際法政、12.人文藝術。
第5條 延攬對象：
具本國籍或曾在台灣設籍者，並符合下列條件：

(1) 具相關領域碩士或博士學歷，並具備十五年(含)以上領域相關經驗。
(2) 在學術、應用科學、或技術上有特殊成就，而且為國內產學界少有者。

延攬對象不包括中國地區或由中國地區前往第三地區之人士。

第6條 延攬方式：

(1) 海外資深專業人才由本計畫駐外專員主動延攬且經當地國科會駐外科技組組長推薦；或由補助機關推薦。並將人才相關資料轉交專案辦公室辦理審查事宜。

(2) 送審之人才資料應包括：短期返國服務計畫綱要、履歷資料。

第7條 審查期間：

(1) 審查期間，自專案辦公室收件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2) 本院得設審查委員會，辦理審查事宜。

第8條 延攬名額：依實際需求及審核結果，並參酌國科會年度預算核定。

第9條 補助期限：
(1) 補助期限每次至多60日。若有必要得於補助期限截止日前30日由本人提出書面申請，並經審查同意後最多延長至90日。

(2) 補助次數不限一次，惟當年度前後補助期間總計不得逾90日。
第10條 補助項目： 
(1) 諮詢費：以每日新台幣五仟元為補助上限。

(2) 來回機票費

1.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作業要點」之正研究學者補助類別，補助本人來回機票費，當次核定案以補助一次為限。

2.凡獲得國內其他單位之機票費補助者，本會不另予補助。

3.機票費應檢具機票存根正本及購票證明報銷請款。票價超出定額補助標準者，其超出之機票費，應自行負擔；低於定額者，以實付金額為補助標準。

(3) 保險費：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第一項至第五項；保險費由其本人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本計畫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第11條 簽訂委任契約：經本辦法延攬返國之資深專業人才，由本院與人才簽訂顧問委任契約。其返國服務期間之各項權利義務亦於契約中明定。
第12條 延攬之資深專業人才應對下列事項負責：

(1) 經核定返國服務之資深專業人才應於返國前二週遞交工作計畫書予專案辦公室，以利安排辦公室及提供相關行政支援。
(2) 資深專業人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提交服務成果報告予專案辦公室，由專案辦公室彙整後送本會審核備查。

(3) 資深專業人才在補助期間違背應履行之義務者，經本院查證後得報國科會同意終止其補助，並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4) 資深專業人才在補助期間不得重複領取政府相關機關補助款。

第13條 經費之撥付：資深專業人才返國一週內先撥付全期補助金額之一半及全額來回機票費做為期初補助款；於服務結束繳交工作成果報告並經審定後，依據實際服務日數撥付剩餘之補助款。
第14條 提前終止契約：若資深專業人才因故欲提前終止契約，應於三日前以書面通知專案辦公室，並於契約終止後一個月內繳回溢收之補助款及繳交工作成果報告。補助款不足的部份，則待人才繳交工作成果報告並經審定後，依據實際服務日數撥付剩餘之補助款。
附表1

延攬海外資深專業人才返國單程機票補助金額
單位：新台幣
	金額
地區
	單程機票補助金額

	美、加西部
	23,000

	美、加中部
	27,000

	美、加東部
	28,000

	中美洲
	40,000

	南美洲
	52,000

	日、韓
	10,000

	印、巴
	20,000

	新加坡
	15,000

	紐、澳
	32,000

	中　東
	33,000

	非　洲
	41,000

	歐　洲
	45,000

	香  港
	4,250

	備　註
	1.本表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作業要點」之正研究學者補助類別。
2.以上為單程機票補助金額。來回則乘以2。
3.本表所訂標準依實際變動幅度適時調整公告。


附表2

「延攬海外科技人才專案擴增駐點攬才計畫」
短期返國服務計畫綱要
	計畫領域：□1.基礎科學  □2.生醫科技  □3.影像顯示  □4.數位內容

          □5.資通科技  □6.半導體    □7.能源科技  □8.環境、海洋與天然災害

          □9.奈米與尖端材料科技  □10.重點服務業 □11.國際法政  □12.人文藝術

	姓名：(中文)

      (英文)
	國籍：

	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最近經歷：

	通訊地址：
	電話：

	
	E-mail：

	預計返國期間：自西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天)

	返國服務計畫主題：

	服務計畫內容(至少500字)

	No
	服  務  項  目
	說          明
	預 計 時 程(YY/MM/DD)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預期成果(至少300字)

	

	推薦人1：          任職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推薦人2：          任職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希望提供之行政支援：



	1.本人對國內相關領域資訊是否已有充分瞭解。是( 否(
2.返國行程是否規劃妥適。是( 否(
3.本人有意願長期返國服務。是( 否(
本人簽名：
                       　                 西元    年   月    日


附表3

「延攬海外科技人才專案擴增駐點攬才計畫」
短期返國服務成果報告
	計畫領域：□1.基礎科學  □2.生醫科技  □3.影像顯示  □4.數位內容

          □5.資通科技  □6.半導體    □7.能源科技  □8.環境、海洋與天然災害

          □9.奈米與尖端材料科技  □10.重點服務業 □11.國際法政  □12.人文藝術

	姓名：(中文)

      (英文)
	國籍：

	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最近經歷：

	通訊地址：
	電話：

	
	E-mail：

	原核定服務期間：自西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天)

	返國服務計畫主題：

	服務成果說明

	No
	預計服務項目
	實際服務成果說明
	執行時程(YY/MM/DD)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執行效益(與原訂預期成果比較)

	

	檢討與建議：



	本人簽名：

                       西元    年   月    日


附表4


「延攬海外科技人才專案擴增駐點攬才計畫」
延長服務計畫綱要
	計畫領域：□1.基礎科學  □2.生醫科技  □3.影像顯示  □4.數位內容

          □5.資通科技  □6.半導體    □7.能源科技  □8.環境、海洋與天然災害

          □9.奈米與尖端材料科技  □10.重點服務業 □11.國際法政  □12.人文藝術

	姓名：(中文)

      (英文)
	國籍：

	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最近經歷：

	通訊地址：
	電話：

	
	E-mail：

	原核定服務期間：自西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天)

	預計延長期間：自西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天)

	返國服務計畫主題：

	延長服務原因：



	延長期間之服務計畫

	No
	服  務  項  目
	說          明
	預 計 時 程(YY/MM/DD)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西元   /  /  ～  /  /

	預期成果

	

	希望提供之行政支援：



	本人簽名：

                        西元    年   月    日


所屬駐外科技組：


收件日：    年   月   日


收件人：


編  號：   -


核定日：  年   月   日


是否為初次補助：□Yes □No


當年度補助次數：第    次


 (工作人員專用)





所屬駐外科技組：


收件日：    年   月   日


收件人：


編  號：   -


審核日：  年   月   日


備  註：


(工作人員專用)





所屬駐外科技組：


收件日：    年   月   日


收件人：


編  號：   -


審核日：  年   月   日


備  註：


(工作人員專用)





註：請先預擬並安排返國期間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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